《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木除治管理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《加强疫木除治管理》发布的必要性
松材线虫病是重大植物疫情，是我国最具危险的外来入侵物种，已被我国列入的最严重的森林植物检疫对象，具有致病力强、传播速度快、防治难度大等特点。2018年国家林草局公布南川区为松材线虫病疫区，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。按照《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（2024年版）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通知。
二、《加强疫木除治管理》发布的法规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一是明确除治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35条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26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和从事森林、林木经营的单位及个人是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责任主体。二是加强除治管理。疫木除治采伐按区林业局《关于疫木除治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通知》（南川林发〔2025〕38号）要求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，防止乱砍滥伐发生。严禁乱砍滥伐健康松树，对乱砍滥伐健康松树数量较大、情节严重的报区公安机关查处。三是严把除治质量。按照国家林草局《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（2024年版）》要求开展疫木集中除治清理，按照《重庆市南川区总林长办公室〈关于开展2024—2025年松材线虫病疫木集中除治自查验收的通知〉》（南川区总林长办〔2025〕13号）要求，抓紧开展乡镇级松材线虫病自查验收。四是严格焚烧管理。乡镇（街道）和有关单位，要严格按照“能粉尽粉、宜烧则烧”原则开展最后阶段的疫木除治工作。确需在山场焚烧的，要严格实行疫木焚烧报备制度，点火前向南川区森林火灾数字化综合化系统报备。焚烧现场配备应急灭火设备“3个2”（即：2个灭火器、2个铁扫把、2个装满水的喷雾器灭火设备），做好应急灭火物资储备，焚烧留人值守，做到人走火灭尽。五是严格运输管理。运输疫木严格实行“五见一诺”（见轨迹、见视频、见台账、见运输证、见车辆运输标识、一份承诺书）制度。六是广泛宣传教育。认真宣传贯彻《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植物检疫条例》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通告》（南川府发〔2024〕12号）等松材线虫病防控政策法规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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